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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由于其自身人道性、政治性交织的复杂属性，

一直是一个全球性的解决难题。近年来，随着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的政治局势动荡，使得国际社会面临的难民问题日益突

出。再加上全球气候环境带来的严峻挑战，尤其像非洲

某些地区长年饱受自然灾害的摧残；局部热战不断，

叙利亚、利比亚战争的余波还未消退；恐怖势力日益猖

獗，伊斯兰国、塔利班、“基地”组织、“东突”分子活跃

在中东及中亚地区等，这些情况又使得难民问题不断加

剧。什么是难民，怎样接收、安置难民，怎样平衡难民与

国民、国际形象与国内声音等，种种问题接踵而至，这要

求国际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应该认真思考难民问题。

一、难民的定义

（一）普遍难民定义

当今社会普遍认同的难民定义，是由联合国 1951

年于日内瓦颁布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下简称《公

约》）和1967年于纽约颁布的《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

（以下简称《议定书》）联合确定的。《公约》及《议定书》

定义的“难民”，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

言》中所确认的人人生而为人所应享受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原则而规定的。该《公约》及《议定书》，自颁布之日

起就向所有国家开放，并受到许多国家的认同。不仅如

此，许多国内法、双边或多边国家缔结的条约，也都采纳

了《公约》及《议定书》中的定义。

（二）《公约》中的难民

根据《公约》第一条第一款（乙）可知难民为：“由

于 1951 年 1 月 1 日以前发生的事情并因有正当理由畏

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

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

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

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

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对于具有不

止一国国籍的人，‘本国’一词是指他有国籍的每一个

国家。如果没有实在可以发生畏惧的正当理由而不受

他有国籍所属国家之一的保护时，不得认其缺乏本国的

保护。”［1］（P48）不仅如此，《公约》在第三、四、五、

六款条款中，还制定了否定性条款。首先，第三款规定

了五类被认为不再需要国际保护的人：自动接受本国保

护、丧失国籍后又自动恢复国籍、取得新国籍并受其保

护、自动定居于过去由于畏惧遭受迫害而离去或躲开的

国家，以及被认为是难民的条件不复存在。从《公约》

的定义中不难看出，难民的身份大多是暂时的，在出现

其他解决方法如取得新国籍时，便不能再适用《公约》，

因为这些人被默认为不再需要《公约》的保护，联合国

无需将有限的资源浪费在他们身上。其次，在第四款

中，规定该公约不适用于目前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

员以外的联合国机关或机构获得保护或援助的人。这

类人已经受到了其他机构的援助，一方面没有必要重复

投入；另一方面，会造成各个机构之间工作的冲突，反而

不利于对难民的救助。最后，第五款、第六款也分别规

定了该条约不适用于被其居住地国家主管当局认为负

有该国国籍权利和义务的人和三类因特定犯罪而不受

保护的人。《公约》通过以上条款，对“难民”的定义建

构了一个基本框架。

《公约》最初的通过目的是解决战后来自苏联、东欧

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难民问题，并没有充分地设想未来责

任。《公约》中规定的时间和地域限制，本意是在短期

内缓解与解决难民问题，但从长远来看，这些时间及地

域限制是多余的，《公约》的定义还需调整，还需要后续

的条约对其进行补充。1951 年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

化，难民问题越来越突出，《公约》中的限制也愈发显得

累赘。尤其是在非洲，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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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难民潮，包括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在内的地区都

出现了各种难民群体［2］。所以，1967 年的《议定书》

在第一条便取消了《公约》中的时空限制。

概括《公约》和《议定书》对“难民”的定义，难民主

即要符合以下三个要件：（1）已经离开本国或经常居

住国；（2）有正当的理由畏惧遭到迫害，且这种畏惧

是出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

政治见解；（3）不能或不愿接受本国保护或返回经常

居住国。该定义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但也存在许多

弊端。一方面，该定义主要描述的是政治难民，而如今

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产生了许多战争难民。同时，随着

世界环境的恶化，环境难民数量也在增加。这两类难民

在难民中占的比重已经超过政治难民，且并不完全符合

上述定义的描述。另一方面，上述定义对某些方面的描

述模糊。各国会出于自己的利益，对上述定义作出倾向

于己方的解释。不仅如此，《公约》和《议定书》的定义

并不包括另一个庞大的受害者群体——国内流离失所

者。与《公约》中难民的定义不同，这些国内流离失所

者同难民一样，饱受在本国内可能遭受迫害的威胁，但

由于种种原因仍在本国境内，受本国法律的管辖。这样

的人往往比《公约》中规定的难民更难得到救助。据联

合国统计，在全球 50 个国家中，有 2500 万国内流离失

所者，其中半数在非洲，而苏丹的国内流离失所者至少

有 400 万，比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要多［3］（P79）。所以，

虽然《公约》和《议定书》已经完善了对难民的定义，但

仍然无法跟上时代的发展。

（三）难民定义的完善与发展

在进一步改善难民的定义方面，《公约》和《议定书》

可以参考其后颁布的区域性公约，比如，1969 年的《非

洲统一组织难民公约》和 1984 年的《卡塔赫纳宣言》。

为了弥补《公约》在难民定义上的缺陷，切实解决本区

域内的难民问题，《非洲统一组织难民公约》和《卡塔

赫纳宣言》对难民定义进行了改进。

《非洲统一组织难民公约》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在

本公约内，‘难民’一词应指犯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

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

的原因遭受迫害，因而留在其国籍之外，并且不能或由

于有这种畏惧而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因不具有国

籍并由于上述情况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之外而现

在不能或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1］（P55）

此款项重申了《公约》与《议定书》中的定义，并且对其

进行了适当扩大。第二款则规定：“‘难民’一词亦适

用于由于其居住国或国籍国部分或全部地遭到外来侵

略、占领、外国统治或出现严重危害公共秩序事件，而

被迫离开自己的习惯居住地而在其居住国或国籍国以

外寻求避难的任何人。”［1］（P398）在该定义中，包含了

战争难民。

《卡塔赫纳宣言》的第三条第三款也出现了类似

的规定：“建议在本地区使用的难民定义或概念应在

1951 年公约和 1967 年议定书所包括的诸因素之外，

难民还应当包括由于普遍暴力、外国入侵、国内武装冲

突、大规模侵犯人权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秩序的情况

发生，使其生命、安全、自由受到严重威胁而逃离他们

的国家的人。”［1］（P59）该定义较《非洲统一组织难民

公约》更加具体，对于“严重危害公共秩序”的事件也

举了例子，相当于限制了国家的自由裁量权，更加具有

参照性。虽然只是建议，但对未来难民定义的发展有较

好的指引作用。

从实践中可以看出，《公约》与《议定书》中的难民

定义已经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当今世界应当适时地进

行调整。但在调整的过程中，不能盲目地扩大定义，否

则一方面可能会使不法分子更容易以难民的身份进入

接收国，严重影响接收国的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也可能

会损害各国的自由裁量权利，侵犯国民的利益。

二、难民不推回原则

《公约》和《议定书》中也对难民的权利和义务、对

待难民的标准，以及庇护国的保护义务进行了具体规

定。涉及基本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受歧视的人权及基

本的经济、文化、社会权利，最重要的是提出了难民不

推回原则。

《公约》并没有对“驱逐或送回（推回）”（Expelor

Return）的含义做出明确解释。“驱逐”的含义是指使

合法或非法入境的难民离境的司法、行政等途径。但

未对“送回”一词进行明确解释，当时起草公约的丹麦

代表认为其可以解释为应外国政府要求的引渡行为。

但瑞典代表认为“送回”一词与那些已经位于一国领

土之内但未定居在那里的难民有关［4］。各国对“送回”

做出的不同解释，间接反映了各国对难民问题的不同

态度及处理该问题的矛盾。《公约》为防止扩大歧义，

用“推回”明确“送回”的意义，而“推回”与“驱逐”在

此可看作同义词。所以，不推回原则是指不将合法或

非法入境的难民送回至其畏惧遭受迫害的国籍国或经

常居住国的原则。

一般认为，不推回原则包括边境不拒绝、不驱逐和

不引渡。现在笔者将逐一对其进行分析。

（一）边境不拒绝

对难民的保护应仅限于境内的难民还是应包括境

外的难民？根据《公约》的基本理念和宗旨，如果一个国

家接受不推回原则，就不应无正当理由地拒绝境外的难

民入境。如果拒绝接纳难民，则相当于变相地将难民送

回其畏惧遭受迫害的国籍国或经常居住国。所以，对于

《公约》的第三十三条，应在难民提出庇护申请时就开

始适用，这在许多国际实践中也得到了印证。在司法实

践方面，阿富汗的许多难民被获准进入巴基斯坦、伊朗

等国避难，并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在立法实践方面，

《非洲统一组织难民公约》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成员国

不得对任何人采取拒绝入境、送返或驱逐等措施，迫使

该人返回或留在使该人生命、人身安全或自由因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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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款所述的原因而受到威胁的领土内。《卡塔赫

纳宣言》重申了不推回原则和边境不拒绝的重要性，

并认为它们是对难民进行国际保护的基石，具有强行

法的地位。在各国国内立法方面，南非通过了《难民法

案》，并在第二条规定：不应拒绝申请庇护的人入境或

将其送回他或她可能遭受迫害或其生命可能受到威胁

的国家，且即使申请人在越境过程中也享有申请成为

难民、受到庇护的权利。马兰就曾引用该条款颁布了

一条禁令：禁止内务部长将刚果人杰克尼斯·卡塔穆巴

伊驱赶回国［5］。可见，边境不拒绝原则是不推回原则

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不驱逐

这里的“不驱逐”不是广义上的，而是狭义上的，

仅指适用于合法停留在接收国领域上的难民。《公约》

第三十二条便是关于狭义上驱逐出境的规定。（1）缔

约各国除因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理由外，不得将合法在

其领土内的难民驱逐出境。（2）驱逐难民出境只能以

按照合法程序作出的判决为根据，除因国家安全的重大

理由要求另作考虑外，应准许难民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证

据，向主管当局或向由主管当局特别指定的人申诉或者

为此目的委托代表向上述当局或人申诉。（3）缔约各

国应给予难民一个合理的期间，以便取得合法进入另一

国家的许可，缔约各国保留在这期间内适用其所认为必

要的内部措施的权利。该条文主要有两个重点。其一

是其领土内的难民必须合法。该难民必须以寻求庇护

为目的，并且合法地留在庇护国境内，包括永久和暂时

居留。其二是没有危害接收国的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

居留于庇护国的难民不能威胁庇护国的国家安全及社

会公共秩序。“国家安全”及“公共秩序”均为比较笼统

的概念，各国对它们的解释有很强的自主性。所以，其

可能会被某些国家用来作为不接纳难民的借口。但这

样的例外规定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接收国首先需要考

虑本国国民的利益。

（三）不引渡

引渡是国家间刑事司法协助的一种形式，是指一国

把在该国境内而被他国指控为犯罪或已被他国判刑的

人，根据有关国家的请求移交给请求国审判或处罚，此

项原则主要针对政治难民。如果因政治原因可能在其

国籍国或经常居住国遭受迫害，就不能将其引渡回可能

遭受到迫害的国家，否则对政治难民的保护只是一纸空

文，无法落到实处。

三、难民问题的影响及对策

难民问题对国际形势、接收国的国内局势及难民群

体本身均有重要的影响。传统的处理难民问题的方式

有三种：自愿遣返、当地融合、异地安置［6］（P183）。当今

社会应根据不同的难民状况结合三种传统方式，灵活应

对难民问题。

首先，由于战争突然爆发或环境灾害突然发生，

难民的大量涌入会造成接收国国内的混乱。一方面，接

收国资源有限，无法为所有的难民提供基本的援助；另

一方面，如果过多的资源被难民占用，接收国国民的生

活质量便会降低，会对接收国政府造成极大的压力。所

以，许多国家会在难民原来的国家划定安全区，就地接

收难民并提供援助。像欧盟国家，难民的首次涌入使希

腊、意大利等国不堪重负，虽然欧盟仍然没通过分摊政

策，但难民已能相对自由地流入其他国家，分担了难民

首次进入的负担。虽然难民自由流动也存在较大隐患，

但只要国与国之间增进交流，制定管理标准，各国友好

地分担难民带来的压力，就能改善难民问题。

其次，难民进入接收国，会造成一定的社会动荡和

治安问题，甚至招致一些恐怖分子。第一，难民被某些

恐怖主义分子利用，在接收国制造混乱，给他们进行恐

怖主义活动制造机会。第二，难民若无法得到及时安

置，为了生计，则会偷盗抢劫，犯下大大小小的案件。第

三，无辜的难民会被国民归罪，导致国民产生排斥难民

的歧视心理，对政府造成较大的社会压力。接收国在加

强治安管理、提供及时援助的同时，难民的国籍国或经

常居住国应配合确认难民的真实身份，世界其他国家也

应及时伸出援手，缓解接收国的压力。

最后，难民问题若处理不好，会造成国与国之间的

矛盾，进而对国际局势造成影响。一方面是接收国与

难民原国籍国或经常居住国之间的关系。若难民大量

涌入接收国，而其原来归属的国家不积极配合，放任大

量难民涌入，则会造成两国交恶。若接收国采取强硬态

度，拒不接收难民，将难民强制遣返，不仅不能阻止难民

的流入，反而会造成两国关系破裂。另一方面，是各接

收国之间的关系。由于各接收国对待难民问题持不同

的态度和意见，考虑到本国利益，在接收难民问题上会

产生分歧。以欧盟为例，德法积极接收难民，而北欧的

一些国家则对接收难民持消极态度，致使欧盟始终无法

通过对难民的分摊政策，且在难民问题上的分歧也对欧

洲一体化造成了一定冲击。所以，要解决难民问题，各

国必须积极交流，懂得妥协与合作，以世界内的和平安

定为大局，积极商讨对策，共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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